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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5366        证券简称：宏柏新材        公告编号：2025-027 

债券代码：111019        债券简称：宏柏转债 

 

江西宏柏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5 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修订

说明公告 

 

江西宏柏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5年 2月 10日召

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 2025 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2025 年 3

月 21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公司 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

关议案，具体修订内容如下： 

第五章  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及锁定期及业绩考核 

修订前： 

三、业绩考核 

1、公司层面业绩考核指标 

本员工持股计划公司层面的解锁考核年度为 2025—2027 年三个会计年度，

每个会计年度考核一次，各年度业绩考核目标如下表所示： 

考核年度 业绩考核目标 

第一个考核期 2025年净利润不低于 6000万元；或 2025年营业收入不低于 18.50亿元； 

第二个考核期 2026年净利润不低于 9000万元；或 2026年营业收入不低于 21.00亿元； 

第三个考核期 2027年净利润不低于 12000万元；或 2027年营业收入不低于 24.00亿元。 

注：上述“净利润”指公司经审计合并报表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且以剔除公司实施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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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励计划及员工持股计划产生的股份支付费用的净利润为计算依据，下同。 

若公司未满足对应考核期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要求，所有持有人对应考核期可

解锁的股票份额均不得解锁。因公司层面未满足上述考核目标导致未解锁的持股

计划权益和份额，由管理委员会予以收回，并于锁定期满后出售该部分标的股票，

公司以出售该部分股票所获资金与持有人原始出资额孰低值返还持有人，剩余的

资金归属于公司。 

2、个人层面业绩考核指标 

公司人力资源部将负责组织对持有人每个考核年度的综合考评进行打分，董

事会负责审核公司绩效考评的执行过程和结果，并依照审核的结果确定持有人解

锁的比例。 

持有人的绩效评价结果分为 A、B、C 三个等级，考核评价表适用于考核对

象。届时根据下表确定持有人解锁的比例： 

评价等级 A 
B 

C 
B1 B2 B3 

评价分数 S≥90 90＞S≥80 80＞S≥70 70＞S≥60 S＜60 

标准系数 100% 80% 60% 0% 

持有人个人当年实际解锁额度=个人当年计划解锁度×个人层面标准系数。 

若各考核期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达标，因个人层面未满足上述考核目标导致的

未解锁的持股计划权益和份额，由管理委员会予以收回，并于锁定期满后出售该

部分标的股票，公司以出售该部分股票所获资金与持有人原始出资额孰低值返还

持有人，剩余的资金归属于公司。 

修订后： 

三、业绩考核 

1、公司层面业绩考核指标 

本员工持股计划公司层面的解锁考核年度为 2025—2027 年三个会计年度，

每个会计年度考核一次，各年度业绩考核目标如下表所示： 

考核年度 业绩考核目标 

第一个考核期 2025年净利润不低于 6000万元；或 2025年营业收入不低于 18.50亿元； 

第二个考核期 2026年净利润不低于 9000万元；或 2026年营业收入不低于 21.0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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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考核期 2027年净利润不低于 12000万元；或 2027年营业收入不低于 24.00亿元。 

注：上述“净利润”指公司经审计合并报表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且以剔除公司实施股权

激励计划及员工持股计划产生的股份支付费用的净利润为计算依据，下同。 

若公司未满足对应考核期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要求，所有持有人对应考核期可

解锁的股票份额均不得解锁。因公司层面未满足上述考核目标导致未解锁的持股

计划权益和份额，由公司按照原始出资额回购注销。 

2、个人层面业绩考核指标 

公司人力资源部将负责组织对持有人每个考核年度的综合考评进行打分，董

事会负责审核公司绩效考评的执行过程和结果，并依照审核的结果确定持有人解

锁的比例。 

持有人的绩效评价结果分为 A、B、C 三个等级，考核评价表适用于考核对

象。届时根据下表确定持有人解锁的比例： 

评价等级 A 
B 

C 
B1 B2 B3 

评价分数 S≥90 90＞S≥80 80＞S≥70 70＞S≥60 S＜60 

标准系数 100% 80% 60% 0% 

持有人个人当年实际解锁额度=个人当年计划解锁度×个人层面标准系数。 

若各考核期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达标，因个人层面未满足上述考核目标导致的

未解锁的持股计划权益和份额，由公司按照原始出资额回购注销。 

第九章  员工持股计划的变更、终止及持有人权益处置 

修订前： 

五、持有人权益处置 

1、持有人发生如下情形之一的将取消参与资格，持有人已解锁的股票对应

的份额不做变更，尚未解锁的股票对应的份额将由管理委员会收回并处置： 

（1）最近 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 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最近 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

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员工持股计划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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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尚未解锁的股票对应的份额，由管理委员会予以收回，并于锁定期满后

出售该部分标的股票，公司以出售该部分股票所获资金与持有人原始出资额孰低

值返还持有人，剩余的资金归属于公司。 

2、持有人发生职务变更 

（1）持有人发生职务变更，但仍在公司内，或在公司下属分、控股子公司

内任职的，其获授的权益仍按照本计划规定的程序进行，个人绩效考核以原有职

务和新任职务的综合绩效考核结果为准。 

（2）持有人因担任公司独立董事或其他不能参与员工持股计划的职务，对

于尚未解锁的股票对应的份额，由管理委员会予以收回，并于锁定期满后出售该

部分标的股票，公司以出售该部分股票所获资金与持有人原始出资额孰低值返还

持有人，剩余的资金归属于公司。 

3、持有人因辞职、被公司辞退、被公司裁员、劳动合同/聘用协议到期不再

续约等原因而离职，自离职之日起，对于员工已解锁的股票对应的份额，由原持

有人继续享有；对于尚未解锁的股票对应的份额，由管理委员会予以收回，并于

锁定期满后出售该部分标的股票，公司以出售该部分股票所获资金与持有人原始

出资额孰低值返还持有人，剩余的资金归属于公司。离职前需缴纳完毕已解锁的

股票对应的份额相应个人所得税。 

4、持有人因退休而离职，应分以下两种情况处理： 

（1）若持有人退休返聘的，持有人所持份额仍按照本计划规定的程序进行。 

（2）若持有人退休未返聘的，对于持有人已解锁的股票对应的份额，由原

持有人继续享有；对于尚未解锁的股票对应的份额，由管理委员会予以收回，并

于锁定期满后出售该部分标的股票，公司以出售该部分股票所获资金与持有人原

始出资额孰低值返还持有人，剩余的资金归属于公司。离职前需缴纳完毕已解锁

的股票对应的份额相应个人所得税。 

5、持有人因丧失劳动能力而离职，应分以下两种情况处理： 

（1）持有人因执行职务丧失劳动能力而离职的，持有人将完全按照丧失劳

动能力前本持股计划规定的程序进行，其个人绩效考核结果不再纳入解锁条件。 

（2）持有人非因执行职务丧失劳动能力而离职的，对于持有人已解锁的股

票对应的份额，由原持有人继续享有；对于尚未解锁的股票对应的份额，由管理

委员会予以收回，并于锁定期满后出售该部分标的股票，公司以出售该部分股票

所获资金与持有人原始出资额孰低值返还持有人，剩余的资金归属于公司。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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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需缴纳完毕已解锁的股票对应的份额相应个人所得税。 

6、持有人身故，应分以下两种情况处理： 

（1）持有人因执行职务身故的，其获授的股票对应的份额将由其财产继承

人或指定的继承人代为持有，并按照身故前本持股计划的程序进行，其个人绩效

考核结果不再纳入解锁条件。 

（2）持有人因其他原因身故的，对于员工已解锁的股票对应的份额，由原

持有人继续享有；对于尚未解锁的股票对应的份额，由管理委员会予以收回，并

于锁定期满后出售该部分标的股票，公司以出售该部分股票所获资金与持有人原

始出资额孰低值返还持有人，剩余的资金归属于公司。已解锁的股票对应的份额

由其财产继承人或指定继承人继承，并依法代为缴纳完毕相应个人所得税。 

7、其他未说明的情况由管理委员会认定，并确定其处理方式。 

修订后： 

五、持有人权益处置 

1、持有人发生如下情形之一的将取消参与资格，持有人已解锁的股票对应

的份额不做变更，尚未解锁的股票对应的份额将由管理委员会收回并处置： 

（1）最近 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 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最近 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

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员工持股计划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对于尚未解锁的股票对应的份额，由公司按照原始出资额回购注销。 

2、持有人发生职务变更 

（1）持有人发生职务变更，但仍在公司内，或在公司下属分、控股子公司

内任职的，其获授的权益仍按照本计划规定的程序进行，个人绩效考核以原有职

务和新任职务的综合绩效考核结果为准。 

（2）持有人因担任公司独立董事或其他不能参与员工持股计划的职务，对

于尚未解锁的股票对应的份额，由公司按照原始出资额回购注销。 

3、持有人因辞职、被公司辞退、被公司裁员、劳动合同/聘用协议到期不再

续约等原因而离职，自离职之日起，对于员工已解锁的股票对应的份额，由原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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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继续享有；对于尚未解锁的股票对应的份额，由公司按照原始出资额回购注

销。离职前需缴纳完毕已解锁的股票对应的份额相应个人所得税。 

4、持有人因退休而离职，应分以下两种情况处理： 

（1）若持有人退休返聘的，持有人所持份额仍按照本计划规定的程序进行。 

（2）若持有人退休未返聘的，对于持有人已解锁的股票对应的份额，由原

持有人继续享有；对于尚未解锁的股票对应的份额，由公司按照原始出资额回购

注销。离职前需缴纳完毕已解锁的股票对应的份额相应个人所得税。 

5、持有人因丧失劳动能力而离职，应分以下两种情况处理： 

（1）持有人因执行职务丧失劳动能力而离职的，持有人将完全按照丧失劳

动能力前本持股计划规定的程序进行，其个人绩效考核结果不再纳入解锁条件。 

（2）持有人非因执行职务丧失劳动能力而离职的，对于持有人已解锁的股

票对应的份额，由原持有人继续享有；对于尚未解锁的股票对应的份额，由公司

按照原始出资额回购注销。离职前需缴纳完毕已解锁的股票对应的份额相应个人

所得税。 

6、持有人身故，应分以下两种情况处理： 

（1）持有人因执行职务身故的，其获授的股票对应的份额将由其财产继承

人或指定的继承人代为持有，并按照身故前本持股计划的程序进行，其个人绩效

考核结果不再纳入解锁条件。 

（2）持有人因其他原因身故的，对于员工已解锁的股票对应的份额，由原

持有人继续享有；对于尚未解锁的股票对应的份额，由公司按照原始出资额回购

注销。已解锁的股票对应的份额由其财产继承人或指定继承人继承，并依法代为

缴纳完毕相应个人所得税。 

7、其他未说明的情况由管理委员会认定，并确定其处理方式。 

 

《江西宏柏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摘要》和《江

西宏柏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 中涉及上述相关内

容同步修订，修订后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的《江西宏柏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员工持股计划（草

案修订稿）摘要》和《江西宏柏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

办法（修订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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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江西宏柏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 3月 22日 


